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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连高新区陶记饭店等 159户个体工商户擅 自变
|更登记事项的处罚决定

大连高新区陶记饭店等 159户 个体工商户,系 大连高新

技术产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。

2021年 1月 ,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

监督检查中发现,大连高新区陶记饭店等 159户 个体工商户

不在登记住所经营,涉嫌擅自变更登记事项。我局于 2021

年 2月 4日 大连高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对上述市场主体擅自

变更登记事项的行为进行了限期变更登记公告,截至公告期

结束,仍有大连高新区陶记饭店等 159户 个体工商户未办理

变更登记。⒛21年 2月 20日 经局领导批准立案。

经调查,大连高新区陶记饭店等 159户 个体工商户查无

下落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材料证明:

1.各市场监督管理所检查记录表,证明了上述市场主体

查无下落,属擅自变更登记事项的行为。

2.2021年 2月 4日 大连高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截图,证



明了我局因无法联系上述市场主体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

责令当事人进行改正。

3.大连高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截图,证明了我局对上述

市场主体的信息进行了公示。

因上述单位均已查无下落,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听证

告知书,我局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于 2021年 2月 22日 在大

连高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刊登了听证公告予以送达,当 事人

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或要求听证。

本局认为:当 事人的上述行为,违反了 《个体工商户

条例》第十条:“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的,应 当向登记

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”的规定,属擅自变更登记事项行

为。

鉴于上述市场主体擅自变更登记事项,经我局公告告知

后”在法定期限内仍未办理变更登记,应属情节严重。依据

《个体工商户|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:“个体工商户登记

事项变更,未办理变更登记的,由 登记机关责令改正,处 1500

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 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,决

定对上述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:

吊销营业执照。

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大连高新技术

产业园区管委会申请复议;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

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大连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

的,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大连高新

(市场监督管|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
`崽

)


